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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出售方：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交易对方：四平汇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四平汇鑫”） 

交易标的：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特”）26%股权 

交易事项：公司将持有的普瑞特 26%的股权出售给四平汇鑫。 

交易价格：人民币 13,558,526 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办

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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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出售的

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452,198,224.81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326,915,739.83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为 226,099,112.41

元；期末净资产额的 50%为 163,457,869.92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30%为

135,659,467.44 元。 

公司于2018 年3 月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

让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原持有51%普瑞特的股

权，转让了25%给张鑫磊，转让价格为802万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售的股权，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应分别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普瑞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5,732,447 元，未

达到以上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普

瑞特股权的议案》，该议案内容详见 2019 年 3 月 29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表决结果为：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2019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该议案。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本次收购不存在尚未完成的审批程序，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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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四平汇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七马路街十一委一中小区 3 号楼 2 单元 103 室 

注册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七马路街十一委一中小区 3 号楼 2 单元 103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实际控制人：薛李冰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项目进行投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不得经营，许可证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

主选择经营） 

注册资本：1470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6%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经济开发区和达街 99 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294059766254K，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

经济开发区和达街99 号，经营范围：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化工技术、生物技术的开发及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营业务：医药中间

体。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前，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股东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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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平汇鑫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320 44% 货币 

2 张鑫磊 900 30% 货币 

3 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80 26% 货币 

合计 — 3000 100% —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股东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四平汇鑫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3000 100% 货币 

合计 — 3000 100% —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情况，亦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出具的瑞华

大连审字【2019】25010018 号审计报告，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84,283,988.18元，负债总额为53,145,629.17元，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总额

10,000.0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0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31,138,359.01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2,047,873.63元，

营业收入为22,454,643.84元，净利润为-11,875,291.75元。 

 

（四）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 

2019年3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债权

的议案》，根据2018年5月28日与张鑫磊签订的《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张鑫磊尚有302 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我司，现我司拟将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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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2 万元债权依法转让给四平汇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此转让债权

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按照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4月15日，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四、定价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出具的瑞

华大连审字【2019】25010018 号审计报告，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2,047,873.63元，应付股利为15,345,252.66 

元，其中公司应得部分为应付股利总额的51%，即7,826,079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价格为上述应付股利与民生科技按股权比

例的净资产部分之和，即13,558,526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以普瑞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目标公司净资产以及应

付股利数额为作价的参考依据： 

公司转让普瑞特 26%股权的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732,447 元；普

瑞特对公司的应付股利为 7,826,079元，一并由四平汇鑫承担。合计：13,558,526

元。 

2、 四平汇鑫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向公司付清 5,732,447 元，

2019年 12月 31日前向公司付清余款 7,826,079 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上述关于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合

法有的 302 万元债权依法转让给四平汇鑫，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

并转让。四平汇鑫已支付该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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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普瑞特的股权，将有利于公司优化

资产结构，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瑞华大连审字【2019】25010018 号《审计报告》； 

4、《吉林普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债权转让协议》。 

 

 

 

 

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  


